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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第一节　人大会议

1991年～2005年，乡城县人大常委会筹备召开了八届二次到十一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年

一次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按照会议议程，听取、审议并通过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县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上年执行

情况和当年计划报告、县财政上年决算和当年预算报告（以下简称六报告）。并对上述报告作出相

应决议。

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除审议通过六报告并作出决议外，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有时尚有其他议程安排。

一、九届一次会议

在1993年2月23日～27日召开的九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和委员共14人，主任洛绒曲批，副主任谢绕、赤称、嘎玛能珠，委员曲批、俄木、李米

扎西、贡日邓朱、扎外格绒、丁真拉姆、木沙翁堆、四郎曲扎、欧阳旭、李光辉；选出县人民政府

县长易凡，副县长易元兴、格绒多吉、丹巴降村、无数铁比；选出县人民法院院长曲扎，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江里阿麦。

二、九届二次会议

在1994年3月8日～11日召开的九届二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乡城县出席甘孜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仁真拉姆（女，州妇联）、付显江（州人大）、易凡、洛绒曲批、俄木、嘎玛能珠、曲根曲

扎、丁素娟（女）、曲拐扎波等9人。

三、九届三次会议

在1995年2月24日～26日召开的九届三次会议上，增选彭措为县九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四、九届四次会议

在1996年1月15日～18日召开的九届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乡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2010远景目标和“九五”计划纲要》，批准了《乡城县1996年～2000年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等决

定，接受了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绕因工作关系和副主任赤称因退休提出的辞职请求。补选曲拐

铁比、刘欣、阿则嘎为九届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二章　乡城县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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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政　治

五、九届五次会议

在1997年1月11日～14日召开的九届五次会议上，补选县人民政府县长向秋，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杨克芳。同意易凡因工作变动辞去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

六、十届一次会议

在1997年12月19日～24日召开的十届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乡城县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朱志强，副主任格绒多吉、杨克芳、彭措、嘎玛能珠，常务委员会委员于松生、扎西彭

措、着木格绒、木沙翁堆、扎格赤称、周桂兰、甲么、四郎邓珠、白依彭措、何建中；选举产生了

县人民政府县长袁晓明，副县长刘志东、无数铁比、洛真、丹巴降称、泽仁多吉；选举江里阿麦为

县人民法院院长，卢有康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七、十届三次会议

在2000年1月6日～9日召开的十届三次会议上，增选张青康、迫色藏珠为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八、十届五次会议

在2001年2月18日～21日召开的十届五次会议上，增选阿则嘎、龙隆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补

选谢均、洛绒一西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九、十一届一次会议

在2002年12月1日～5日召开的十一届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乡城县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阿多（兼），常务副主任邓一山，副主任无数铁比、阿则嘎、龙隆、蒋亚林、木沙翁

堆，常务委员会委员刘志辉、张青康、着木格绒、机守丁真、林兰、养所尼玛、谢红军；选举产生

了县人民政府县长范文华，副县长李凡、胥洪、斯郎娜姆、何鹏、泽仁多吉、田军、刘宾、阿基布

珠、多吉；选举肖彭措为乡城县人民法院院长，选举仁青为乡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十一届二次会议

在2003年12月19日～21日召开的十一届二次会议上，选举阿多、邓一山、范文华、朱惠英、钟

则、丁红英、多吉、洼西格绒、林扎为甘孜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一、十一届三次会议

在2005年1月4日～7日召开的十一届三次会议上，补选肖福荣为人大常委会主任（兼），补选牟

文高、朱旭东、扎格日青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意阿多因工作变动辞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

十二、十一届四次会议

在2005年12月26日～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乡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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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表5－12　1991年～2005年乡城县历次人民代表大会情况统计表

届次 召开时间
应参会人

数(人)

因事因病

请假(人)

实际参会

人数(人)

列席人

数(人)

特邀人

数(人)

调出行政区域

人员(人)

八届二次

八届三次

九届一次

九届二次

九届三次

九届四次

九届五次

十届一次

十届二次

十届三次

十届四次

十届五次

十一届一次

十一届二次

十一届三次

十一届四次

1991年3月24日～27日

1992年3月19日～24日

1993年2月23日～27日

1994年3月8日～11日

1995年2月24日～26日

1996年1月15日～18日

1997年1月11日～14日

1997年12月19日～24日

1998年12月26日～29日

2000年1月6日～9日

2000年12月26日～29日

2001年2月1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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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6日～28日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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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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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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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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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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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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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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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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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大常委会

一、组成人员

乡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乡城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权力机关。由县人民代表大会

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二、办事机构

乡城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设立三科一室。第九届设立的办事机构与第八届的相同，第十届后把

各科室改为各委室。第十一届在前届基础上，设置人事代表工委。

三、职能工作

1991年～2005年，乡城县人大常委会经过4次换届，依法召开了77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领导了4

次县、乡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决定和筹备了15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先后对全县13个重大

问题作出决议和决定，依法实施对“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开展调查视察工作和参与

全县中心工作。


